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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692 证券简称：睿康股份 公告编号：2018-128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0月 31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

板关注函【2018】第 37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在仔细阅读关注函

的全部内容后，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自查，现就关注函中的问题回复如下：   

 2018年 10月 30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称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涉及 1个基本户、4个一般户，冻结账户总金额为

1.11亿元，占公司 2018年 9月 30日净资产的 7.28%，账户被冻结事项已对公司

资金周转和日常经营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情况： 

1、请补充披露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原因、被冻结日期、公司银行账户设置

情况、按账户类型划分下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个数占同类型银行账户个数的比例、

被冻结的账户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 

回复： 

（1）公司财务部员工于 2018 年 10月 19日进行网银转账操作时发现公司部

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在发现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后，公司积极组织相关人员调查、

了解本次银行账户被冻结原因及相关情况。2018年 11月 7日，公司对外披露《关

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26），经查询公司

银行账户，获悉公司名下的中国银行宜兴官林支行账户内的 7200 余万资金已经

解除冻结。目前公司被冻结账户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户 账户性质 账户余额（元） 

1 中行宜兴官林支行 480******389 基本户 37,164,597.3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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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 11月 1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秦商体育”）《关于睿康股份银行账户被冻结原因的告知函》。2018

年 1月 19日秦商体育将持有的 3,550万股睿康股份股票质押给杭州市中小商贸

流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获得 1.9亿元借款。2018年 4月秦商体育的原股东睿

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秦商体育 100%股份转让给深圳市深利源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并由其承接了秦商体育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 

杭州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为了确保自身的各项合法权利，在

秦商体育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后要求公司保证未来如发生债务人秦商体育无法偿

还债务的情况时，公司必须保证配合杭州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对债

务人秦商体育的债转股，包括股权转让，股权过户，股权买卖等可能发生的偿债

行为。并要求公司随时通报控股股东秦商体育的持股变化情况。由于秦商体育流

动资金偏紧，利息支付暂时中断，秦商体育与杭州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有限

公司关于借款展期及延期支付利息事宜暂时未达成一致。杭州市中小商贸流通企

业服务有限公司起诉了秦商体育，由于以上情形一并对公司进行了资产保全并冻

结了公司的银行账户。  

鉴于公司并未对此笔债务做连带责任担保，与本债务无直接责任关系，经

秦商体育与杭州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友好沟通，目前双方已达成一

致意见，杭州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

的书面声明，承诺会尽快解除对公司账户的查封并撤销对公司的起诉，确保不影

响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3）截止 2018年 10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共计 68个，被冻结

的银行账户 5个，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占公司银行账户总数量的比例为 7.35%。截

止 2018年 9月 30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369,323,770.51元，目前公司银行被冻

结的账户余额为 38,306,428.65 元，占公司 2018年 9月 30日货币资金余额的比

2 民生银行宜兴支行 320**********050 一般户 156,896.80 

3 
广发银行无锡宜兴

支行 
955*************185 

一般户 
112,269.83 

4 浙商银行无锡分行 
302****************56

0 一般户 
859,109.11 

5 农业银行宜兴支行 646*********802 一般户 13,555.53 

合计 38,306,4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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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10.37%，占公司 2018年 9月 30日净资产的 2.51%。 

 

2、请说明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具体影响，以

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目前，公司供应商货款支付、到期银行贷款、工资都已如期支付或留有资金

支付，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公司银

行账户被冻结后，公司董事长主动出面调查了解情况，积极查询公司银行账户被

冻结的原因，妥善处理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目前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原因已

经查明，公司将维护正当权益，催促杭州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于近

日解除公司银行账户的冻结。  

3、请结合上述因素，充分说明被冻结的账户是否属于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

请公司董事会及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董事会意见： 

目前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 5 个，涉及 1 个基本银行户、4 个一般银行户，

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总数占公司银行账户总数量的比例为 7.35%。目前公司银行账

户被冻结金额为 38,306,428.65 元，占公司 2018年 9月 30日货币资金余额的

比例为 10.37%，占公司 2018年 9月 30日净资产的 2.51%，占公司 2018年 9月

30日总资产的 1.21%。 

鉴于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总数占公司全部银行账户数量的比重不大；公司

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内资金余额占全部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不高；公司被冻结的银

行账户内资金余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和公司总资产的比例较小。公司董事会认

为前述被冻结银行账户不属于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意见：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此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不属于公司主要银行账

户。具体内容详见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

司管理部<关于对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所涉相关事宜的专项核

查意见》（中银股字【2018】第 03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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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综合有关情况，认真自查你公司是否触碰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13.3.1 条规定的情形，如是，请你公司董事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修订）》13.3.3 条的规定发表意见并披露。请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专

业意见。 

回复： 

公司董事会意见： 

结合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有关情况，经公司自查，截止回函日，公司

生产经营活动正在有序展开，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严

重影响。如问题 3 回复所述，本次冻结银行账户亦不属于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

目前公司董事会可以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公司亦未向公司控股股东

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

担保。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未触碰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13.3.1 条规定的情形。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意见：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0月 30日发布《关于公司部分银行

账户被冻结的公告》所涉账户冻结情况，鉴于： 

1、公司部分被冻结的账户中主要资金已经解除冻结； 

2、公司供应商货款支付、到期银行贷款及工资都已如期支付，公司业务收

支能够通过其他账户进行经营结算，公司生产经营未受较大影响； 

3、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个数占全部银行账户数量的比重不大，公司被冻

结的银行账户内资金余额占全部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不高，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

户内资金余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和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较小；被冻结账户不是

公司主要账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上述银行账户被

冻结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条第（一）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

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和第（二）项：“公司主要银行

账号被冻结”而应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5、请补充披露截至函件回复日你公司涉诉情况、负债情况，是否存在逾期



 
5 / 5 

债务或债务违约情形。 

回复： 

（1）公司诉讼情况： 

截至回函日，公司尚未收到关于诉讼事项的相关法律文书。如知悉诉讼最

新信息，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截止 2018年 10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合并范围内的有息负债共计

10.8亿元，公司未发生逾期借款，也不存在债务违约的情形。 

 

特此公告。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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